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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政治大學教師升等檢送表件一覽表 
 
 

109.07.人事室修訂 

項次 應檢送表件 份數 說明 

1 教師升等提名表 一份 ※請由人事室網站/表格下載/升等項下下載教師升等提名表。 

 

 

 
2 

 
教師資格審查 

履歷表 

甲式一 

份；乙 

式五份 

※ 請至教育部/學審會/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，申請帳號密碼後，登入 

系統，至教師申請作業/線上填寫履歷表，填寫並上傳教師資格履歷 

表。 

※請輸入資料印出校對無誤後，甲式貼上照片後，請蓋章（或簽名）。 

 
照片 

一吋、 

二吋各 

一張 

※二吋一張請自行先貼在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上。 

※一吋一張請在背面書寫姓名和身分證字號，附在升等案內（通過後貼 

教師證書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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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職教師證書 
 

 

 

 

 

各一份 

 

※請自行依「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」上『法令依據暨繳驗證件』勾選之 

項目繳交教師證書、聘書、或專門職務等證件。 

※所繳正本經系所查驗無訛，於影印後退還升等申請人；所送影本請系 

所加蓋單位戳章及「與正本無訛」章。 

※ 聘書：專任教師至少繳交最近三年，兼任教師至少繳交最近六年； 

最高學歷證書：視需要繳交，例如以學位升等者；其他必要之證明 

文件，例如：在他校之服務或離職證明書或專門職務證件等。 

現職聘書或年資證明 

符合升等年資之聘書 

最高學歷證書 

其他必要證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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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著作： 

前一等級教師資格

後、且為擬升等生效

日前五年內之著作 

 

 

五份 

※ 代表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，且為擬申請升等生效日前 

五年內之著作；參考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，且為擬申 

請升等生效日前七年內之著作。但申請升等教師於前述期限內懷孕 

或生產者，得申請延長前述年限二年。(註:前次已接受證明送審之

升等著作，若其發表之日符合上開規定前5/7年內者，因業經審定

，故不得作為本次送審著作) 

※ 專門著作須為向系（所）提出申請前已出版公開發行之專書（應附 

送審及公開出版發行證明）或在公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被接受且 

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，並應與其任教領域相關。若為接受將定期發 

表之著作，應於一年內發表。 

※ 參考著作主體內容若已納入代表著作者，應剔除不計，以避免重複 

計列並衍生外審委員重複計算成績之嫌。 

※參考著作並請依「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」內「參考著作」一欄之次序 

參考著作： 

前一等級教師資格

後、且為擬升等生效

日前七年內之著作 

 

 
 

五份 

 

著作目錄一覽表 
 
各五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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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著作摘要 

 究成果，如委託研究計畫、專業調查報告、教材研製等得列為參考 

資料，僅載明於著作目錄一覽表內，毋須送教評會。 

※請於封面標示清楚著作之種類（代表著作、參考著作或博士論文）。 

※申請升等教師之代表著作，若與他人合著者，需檢附合著證明(人事 

室網站/表格下載/升等)，註明申請者在該著作之貢獻，且由合著者簽 

章證明之。 

※著作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，得出具關連說明，並列為代表著作。 

※代表著作摘要如以外文撰寫者，附具中文摘要。 

前次升等之著作/發

明一覽表 
一份 

 

5 
著作以外之研究、教 

學、服務成績 
各二份 ※項目請依本校教師評審升等辦法第十七條之規定依序整理，格式請依 

院、系（所）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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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位論文或歷次升等 

代表著作 

各五份  
※助理教授、副教授申請升等副教授、教授時繳交學位論文或歷次升等 

代表著作。 

※關聯性之書面說明（如「無關聯」，亦需繳交），請升等人簽名。 

※前次升等代表著作：含上次升等未通過之代表著作。 

※如上次申請升等未獲通過，本次再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表著作送審 

時，須檢附前次送審著作及新舊著作異同對照表三份。 

「學位論文或歷次升 

等代表著作」與升等 

著作是否有關聯之書 

面說明 

各五份 

 

7 聲明書或具結書 
 ※兼任教師申請在本校升等時應以書面聲明並未同時由其他兼任學校 

送審。 
 

8 教學意見表 
 ※依校教評會決議：兼任教師申請升等應檢附任教期間之教學意見分 

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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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依系所、院教評 

會規定應檢附之資料 

文件 

份數依 

系所、 

院教評 

會規定 

 
 
請洽院、系所。 

10 
（本 

項由 

院、 

系所 

準 

備） 

系、院教評會紀錄 各一份  
※系、院教評會紀錄：請蓋單位戳章，並註明全體委員人數、應出席及 

實際出席人數，各議案之決議並應敘明有資格投票之人數及其中同 

意、不同意、棄權之票數。 

※外審委員審查意見表原件影本（請匿名、打字、蓋單位戳章）。 

※請於教評會議程實質說明升等教師教學及服務項目之資訊，以提供各 

級教評會審議時參考。 

外審委員審查意見表 

系、院評分表 

教師教學及服務項目 

實質說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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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以上學校辦理以 

著作送審教師資格查 

核表 

1 份  

※請由人事室網站/教研人員/表格下載/升等/20.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。 

12 教師升等檢核一覽表 1 份 
※請由人事室網站/教研人員/表格下載/升等/7.教師升等檢核一覽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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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本校舊制講師取得博士學位（國外學歷須辦理查證，請掌握時效）後，申請升等助理教授時，應依本校教師聘 

任升等評審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送外審；如擬於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為升等生效日，應於十月三十一日或四月 

三十日前報部，否則以報部之當月為升等生效日期。 

※ 本校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：「（第一項）兼任教師之升等應由其專任學校辦理，無專任學校且 

未在其他兼任學校申請升等者，方得向本校申請升等。（第二項）兼任教師升等年資之採計折半計算，並以在 

本校服務者為限。 

※ 95 年 8 月 1 日起，舊制講師選擇送審助理教授資格通過，則不得再以該學位論文或相同著作送審副教授資格。 

※ 院系所有更嚴格規定者，從其規定(教師聘任升等評審辦法第二十七條第二項，各院及系（所、學程、室、中 

心）之聘任、升等作業要點較本辦法嚴格者，從其規定。) 


